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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據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七條訂定。

二、目的：為鼓勵本系學生參與身心障礙服務及公益活動，藉以增加學生實務經驗，特設立本獎學金。

三、獎助對象：
在學期間就讀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符合下列資格者皆可申請：
（1） 學士班
1. 具服務熱忱，願從事特殊教育學習課程。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A以上。
3. 具低收入戶資格、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遇變故需經濟資助者為優先。
4. 近兩學期成績平均為各班前三名，大一為上學期成績前三名，評比排序依照本系書卷獎排名標準。
（2） 碩士班

1. 具服務熱忱，願從事特殊教育學習課程。
2.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A以上。
3. 具低收入戶資格、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遇變故需經濟資助者為優先。
4. 在學期間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投稿於特殊教育相關之TSSCI、SCI、SSCI、THI、CHI等期刊並獲錄取者。
四、實施方法：

（1） 受獎同學須於每學期學期中或寒暑假至指定之身心障礙服務單位進行250-300小時之特殊教育學習課程。
（2） 受獎同學於學期中若受到本校校規懲處，則喪失續領獎學金之資格，且不得再次申請本獎學金。
（3） 接受本系學生特殊教育學習課程之單位，應於特殊教育學習課程結束時，提供該生學習課程考核表，以為學生學習課程績效審查依據。

（4） 受獎同學須於學習課程結束時，繳交學習課程感想（A4紙一頁，內容包括：申請本獎助學金之原因、學習課程單位、學習課程工作內容、學習課程心得及對捐款人的感謝等）及心得檔案（光碟或資料夾）1份，作為績效審查參考。

（5） 獎助學金受獎同學當學年度操行成績，若第一學期未達A以上時，則不得請領下一學期之獎助學金，第二學期未達A以上時，則新年度申請之獎助學金錄取資格將自動失效。
五、獎助名額及金額：

 本獎助學金每學年名額得依每年募款所得金額增減，並得依捐款者意願指定其所捐款獎助學金之名稱。

（1） 學士班獲獎學生每名每學年可得獎助學金新臺幣6萬元整，碩士班獲獎學生每名每學年可得獎助學金新臺幣8萬元整，每學期初先發給1萬2仟元，每月再發給3仟元。

（2） 因特殊原因或學習課程服務對象之特殊情形致學習課程時數超過本要點規定之250-300小時，逾時部分加發給助學金，助學金之鐘點計算以每年獎助金額（即新台幣6萬元或8萬元）除以學習課程時數（即300小時）之比例計算。
（3） 學士班各班前三名獎勵金為第一名5000元、第二名3000元、第三名2000元。

（4） 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投稿於特殊教育相關之TSSCI、SCI、SSCI期刊並獲錄取者，獎勵金5000元；投稿THI、CHI、SCIE、Scopus等期刊並獲錄取者，獎勵金3000元。
六、申請辦法： 

（1） 本獎助學金每學年辦理一次，學生須於每年5月15日前備妥下列各項文件，向本系提出申請：

1. 申請書（格式如附表1）乙份。

2. 自傳乙份（可包含就學概況、社團或社會服務經驗、優良事蹟、個人生涯規劃與未來抱負）。

3. 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單乙份。

4. 全戶戶籍謄本。

5. 相關經濟證明：如低（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或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
6. 收入總歸戶證明。

7. 已請領其他獎助學金之相關資料。

（2） 經審查核定之獲獎助學生名單公佈於本系網頁，並彈性安排於本系相關會議頒獎。

七、經費來源：
由本系結合公益團體、政府部門、聯合勸募單位募款補助、個人或其他來源等。

八、經費運用：
（1） 運用於本獎助學金之發給。

（2） 本獎助學金每年募款總額之3%撥列為本獎助學金相關行政運作費用，若募款單位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 行政運作費用支用項目如下：

1. 支援本獎助學金行政工作所需之工讀生費用，工讀生薪資以時薪計算，支付標準依照勞基法規定最低基本工資。

2. 受獎學生至新竹縣市以外區域服務之交通費。

3. 專業人員或專業教師提供服務學生專業諮詢之諮詢輔導費（申請表如附表2）。

4. 指導教師至新竹縣市以外區域指導學生之交通費。

5. 本獎助學金行政工作所需之教材、郵電、印刷、文具、茶水等事務性費用。

6. 本獎助學金行政工作人員之行政管理費用。

（4） 本獎助學金每年未用完之經費得結轉下年度繼續使用。

九、本獎助學金審查委由本系導師工作委員會議辦理。

十、評選方式：

1. 評選優先順序依序為：
2. 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3. 家境清寒者
4. 家庭遭逢變故需經濟資助者
5. 辦理助學貸款者。
（1） 除以上資格外，具服務需求之技能與專業能力者另予特殊考慮。若申請人數超過名額，另參考新生入學成績、舊生學年平均成績為評比依據。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申請獎助學金申請表

                                         編號：         

	申請人姓名
	
	班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聯絡電話
	(H)：                  (手機)：

	聯絡住址
	

	戶籍住址
	

	電子郵件
	

	學業成績
	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總平均
	

	
	
	操行成績總平均
	

	特殊條件
	是否為低收入戶
	□是（請檢附證明）   □否

	
	是否為家境清寒
	□是 （請具體說明）                               

□否

	
	家庭生活有特殊困難者
	· 是，事實描述：                                  
· 否

	檢附

資料
	□前學期成績單（需註明班級排名）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的影本）
□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

□收入總歸戶證明



以下資料由本系填寫

	資料整理紀錄
	證    件
	□已繳齊□未繳齊
	備註
	

	
	審核結果
	· 符合申請資格

· 不符合申請資格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習課程
諮詢表

	諮詢日期
&

起迄時間
	
	諮詢老師
	

	學 生 姓 名
	
	服務單位
	

	諮詢內容
	問題：



	
	建議：





	特教系學生身心障礙特殊教育學習課程諮詢費用收據

	摘                      要
	備                      考

	○年度

學生○○○諮詢費（年/月/日）
	○○○元/次 * 1次 =元

	新 台 幣   零   拾   零   萬   壹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整

	上款已照數領訖      此據

國立清華大學    台照

      姓名： 

      住址：     縣（市）      鎮（鄉）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身份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學生

研究成果發表獎勵申請表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年級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O)    　        分機           (H)    　         手機　　　　　　　　

	E－Mail
	

	研究成果類別
	1. 特殊教育相關之TSSCI、SCI、SSCI期刊並獲錄取者，獎勵金5000元。
2. 特殊教育相關之THI、CHI、SCIE、Scopus等期刊並獲錄取者，獎勵金3000元。

	研究成果發表內容
	1
	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　　　　　　　　　　　　　　　　　　　　　　　　　
	
	刊載年月
	

	
	
	刊載卷數　　　　　　　　　　　　　　　　　　　　　　　　　
	
	刊載期數
	

	
	2
	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　　　　　　　　　　　　　　　　　　　　　　　　　
	
	刊載年月
	

	
	
	刊載卷數　　　　　　　　　　　　　　　　　　　　　　　　　
	
	刊載期數
	

	
	3
	論文題目　　　　　　　　　　　　　　　　　　　　　　　　　
	

	
	
	刊載期刊　　　　　　　　　　　　　　　　　　　　　　　　　
	
	刊載年月
	

	
	
	刊載卷數　　　　　　　　　　　　　　　　　　　　　　　　　
	
	刊載期數
	

	申請人
	承辦人
	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

審核結果

	
	
	(符合申請資格

(不符合申請資格


檢附資料：(本申請表。

(研究成果刊載之相關資料（可看出研究成果發表之作者名稱、刊載期刊、刊載期/卷數、刊載年月，以及明列有本校校名之佐證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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